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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家庭离婚，孩子“一家一个”？
上海普陀法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定抚养权归属

关于两个子女的抚养权，本院认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是判断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基本原则，考虑到两个子女自出生至今一直随被告生活，至
今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被告对两个子女的照顾也十分尽责，同时综合原、被告双方工作性质、生活状况、与孩子的感情、双方父母情况以
及对应的协助照顾孩子的能力等因素，并依法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对本案开展社会调查，出具社会调查报告，故本院认为被告
取得两个子女抚养权较为合理。

判词
摘录

法治日报采访组

二孩家庭父母离婚，双方均争夺抚养权，孩子是否应该“一家一个”？
在这样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中，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法官戚润

华没有采取“一家一个”的做法，而是坚定地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均
判归女方，“我们在办案中始终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二
审法院维持原判。

近日，记者走进普陀区法院，了解这起案件办理的来龙去脉。

2023 年 6 月底，普陀区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准予双方离婚，女儿邵小某、儿子计小某随
母亲计女士共同生活，父亲邵先生每月分别支
付两个孩子相应抚养费直至子女年满18岁。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关于两个子女的抚养权问题，
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应当根据“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的原则，并充分保障子女身心健康。虽
然原、被告在经济基础层面均具备抚养孩子的
能力和条件，但两名子女在出生后，多由母亲
计女士及外祖母尽责照顾，而父亲因工作性质
需要经常加班且工作时间不固定，难以给予孩
子较多陪伴和培养。

戚润华解释说，考虑到原、被告双方分居
时，女儿邵小某仅2岁多，儿子计小某刚出生，
孩子在与母亲共同生活中已形成相对稳定的
生活环境，对母亲有更深的情感依赖，目前改

变孩子的生活环境对该年龄段的幼儿而言难
以适应，故两名子女的抚养权归母亲计女士更
为妥当。

回顾这起案件，戚润华提醒说：“无论离婚
与否，无论是否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家长都
应当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离婚纠纷对孩子产生
不利影响，共同呵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记者近日点进计女士的微信朋友圈看到，
里面几乎全是两个孩子的照片、视频，他们天
真烂漫的笑脸像花儿一样……

“我对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这份爱，被司
法看到并认可。司法的温度，我也真切感受到
了。”计女士说，如今，前夫邵先生也出现了可
喜的变化，对孩子的关心关爱也越来越多，两
个孩子正在健康快乐地成长。

（记者 陈磊 余东明 周斌 张海燕 见习记
者王宇翔）

两孩判给母亲抚养

双方争孩子抚养权
一栋6层高的白色居民楼前，有序停放着

机动车、自行车、摩托车，相邻的绿地生机盎
然，种着辣椒、豆角和南瓜，一名老人正坐在树
荫下乘凉，一股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记者近日走进上海市普陀区某小区
看到的一幕。这里正是上述抚养权纠纷案当
事人计女士的家。

计女士与前夫邵先生结婚后于2019年生
育一女，2021年生育一子。儿子出生后，双方
因生活琐事和孩子姓氏、抚养问题等争执不
断。邵先生搬至他处，双方分居，两个孩子均
随母亲共同生活。

“一开始，我给儿子喂奶时，一边哭一边又
告诉自己不能哭，哭多了就没奶水了。”向记者
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计女士几度哽咽，为了孩
子，她曾搬到邵先生处住过一段时间，但双方
感情难以调和；她休完产假回单位上班后，孩
子也得不到较好的照料。

2023 年 1 月，邵先生向普陀区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双方均表示同意离婚，但在孩子的
抚养权问题上存在分歧。邵先生要求“一家一

个”，女儿邵小某随自己共同生活，儿子计小某
随母亲计女士共同生活；而计女士则要求两名
子女均随自己共同生活。

“在国家生育政策不断放开的背景下，二
孩家庭逐渐成为较为普遍的家庭结构模式。
在离婚案件中，父母常因孩子抚养权问题引发
纠纷，如何确定多名子女的抚养权归属已成为
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本案主审法官戚
润华告诉记者。

“一家一个”似乎很公平。
戚润华坦言，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他也曾考

虑过一人抚养一个孩子，但计女士照顾孩子的
努力令他印象深刻：为了有充足的时间照顾两
个孩子，计女士主动从中层领导岗位降职为普
通员工，这样可以保证固定的下班时间，双休日
也无需加班；为了更好地规划孩子的将来，她还
考取了家庭教育指导师（高级）证书……

“这个案子，父母的情感需求和未成年人
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戚润华说，开庭审理后，
他没有直接作出裁判，而是将案件提交院里的
专业法官会议作进一步考量。

委托社工开展调查
在专业法官会议上，大家的讨论热烈而慎

重，但并没有形成压倒性的结论。
为了确保全面了解父母双方情况，普陀区

法院依法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
心对本案开展社会调查，出具社会调查报告。

近日，在普陀区法院一间会议室里，记者
见到了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
周洁云，她和另一名社工负责开展本案社会调
查，实地走访调查了邵先生、计女士以及双方
父母、双方单位、双方居住地居民委员会。

周洁云告诉记者，她们在邵先生家了解情
况时，发现他在婚姻存续期间将更多精力放在工
作上，不仅工作时间长，还经常上晚班，上班时不
便使用手机，所以对两个孩子的照顾相对较少。

对计女士家的走访则让她们印象深刻——
计女士家不仅将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两个
孩子对计女士及其母亲也非常依赖。

计女士的家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
在将近4个小时的走访时间里，计女士与孩子
的互动很多。当时，4 岁的邵小某很乖巧，看
到妈妈有客人要招待，就坐在外婆身边安静地

看书；快要2岁的计小某用做饭的玩具做了一
份“饭”端给计女士，然后又做了一份“饭”端给
外婆。

2023 年 6 月，周洁云和同事出具社会调
查报告认为：目前两个孩子年龄较小，且均与
计女士一起生活，生活和环境都较为稳定，计
女士及其母亲对孩子的照顾也十分尽责，本着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从社会工作者角度
出发，结合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的需求，如果计
女士坚决要求同时抚养两个孩子，且能保证在
各方面给予孩子较为完善的照顾，现阶段两个
孩子可以先跟随计女士生活。

这份报告，是让戚润华最终决定改变之前
“一家一个”的想法，坚定地将姐弟二人抚养权
均判归母亲而采纳的关键证据之一。

戚润华告诉记者，综合案件审理情况和社
会调查报告，本案第二次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时，大家一致认为现阶段两个孩子由母亲抚养
更合适，而不是父母双方一人抚养一个孩子。

“这种裁判思路的转变，扭转了大多数人
对该类案件的认知。”戚润华说。

办案经验

整合社会力量寻找家事案件真相
采访组

在一起涉及二孩家庭子女抚养权归属问
题的案件中，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创新适
用涉未成年人审判特有的庭前社会调查机
制，依法委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调查，调查结
果提供了扎实的事实支撑，使法官改变子女

“一家一个”的思维方式，判决两个孩子均归
属母亲抚养。

这是普陀区法院整合社会力量寻找家事
案件真相，办理好家事案件的一个生动实践。

“家事案件的审判中，法官始终面临一个
现实困境。”普陀区法院副院长洪珏近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家事案件牵扯的不仅是法律条
文的适用，还有案件中缠绕的亲情伦理、家庭
关系与复杂情感等，当事人提交的书面证据、
言辞陈述常常带有主观倾向，或刻意隐瞒矛盾
根源，或放大自身诉求，仅靠法庭上的举证质
证，很难找出案件的完整真相。

“每一个案件背后的情况都不一样。”洪
珏感叹道。

他以抚养权案件举例说，许多关键事实藏
在日常相处的细节里——父母对子女是默默地
付出还是疏于照料，争夺抚养权是为了个人利
益还是真心为孩子着想？法官若仅停留在法庭
审理的框架内，则难以触摸到纠纷背后真实的
家庭关系状态和当事人的核心诉求。因此，要
真正查清事实、辨明情理，就需要走进当事人生
活的家庭场景，在实地走访中观察、倾听、感受，
从那些未被言说的细节里捕捉案件的本质。

基于此，普陀区法院以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为己任，立足案件审判，整合社会力量，积
极探索并深化多项创新工作机制，助力矛盾
纠纷实质化解、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创设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在涉未
成年人家事案件中引入中立的第三方，代表
儿童表达其关于身份、财产权益的诉求，制约
父母的不当行为，充分保障儿童利益的有效
实现。该项制度突破以往民事诉讼中未成年
人无法直接表达诉求的困境，由法院与妇儿

工委办、团委等建立长期合作机制，聘任妇儿
工委办干部、社工担任儿童权益代表人。

如在一起申请确认监护人诉讼案件中，7
岁的王晓某在父母离异后随父亲一起生活，其
后，母亲去世，父亲因涉犯罪被羁押逮捕，王晓
某随祖父母一起生活。之后，其祖父母向普陀
区法院提起申请确认监护人诉讼。法院针对
王晓某的特殊情况，依法指定上海市阳光社区
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就
本案情况开展社会调查并出具社会调查报
告。综合案件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撤销王晓某
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其祖父母为监护人。

——创设并深化探望监督人制度。在尊
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组建社会组织与家
庭亲朋相结合的探望监督人队伍，构建“法
院+社区”的探望辅助模式，引导当事人自行
划定探望期限、固定探望模式、稳定探望方
案，协助离异家庭顺利探望未成年人。

如在一起探望权纠纷中，张某和吴某协议
离婚后，时年3岁的女儿随母亲吴某一起生活，
双方约定“男方可在每月双周的周日9时至21
时对女儿进行探望”。2024年以来，张某每次要
求探望，吴某都会阻挠，于是张某向普陀区法院
提起探望权诉讼。由于双方存在分歧，法院委
托社工以探望监督人的身份参与调解，后经法
院沟通疏导，双方就探望方式重新进行了约定。

——创设家庭教育分级指导机制。在抚
养权纠纷中，部分监护人存在监护失职、教育
不当的情况，致亲子关系破裂，为此，普陀区
法院创设家庭教育分级指导机制，持续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对需要实施强制性家庭
教育的案件，引入专业社工力量，规范化实施
家庭教育指导方案。

“这些特色机制的创设，本质上是对家事
案件特殊性的回应，也是让司法裁判更贴近
生活、更具人文温度的必要之举。”洪珏说。

（记者 陈磊 余东明 周斌 张海燕 见习记
者王宇翔）

专家点评

塑造“儿童本位”的社会共识
曹薇薇

在这起二孩家庭子女抚养权纠纷案件的
审理中，法院的裁判逻辑充分彰显了司法在
离婚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高度重
视，同时也体现出法官审判的专业素养与人
文关怀，通过精准的裁判思路和鲜明的价值
导向，实现了司法智慧、公平正义与社会价值
引领的深度融合。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始终将“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作为核心原则，改变了“子女一人一
个”的思维方式。法官认识到，抚养能力的衡
量不仅在于物质供给，也在于持续的陪伴质量
与情感支持力度。为此，法院依法委托专业社
工开展社会调查，通过第三方视角全面呈现子
女的日常生活状态、教育环境及情感依赖倾
向，为裁判提供了扎实的事实支撑，确保每一
项认定都建立在对两个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
益和真实需求的精准把握之上。同时，法院通

过调解疏导、社会调查等多元方式，生动诠释
了柔性司法的理念。这一裁判导向不仅塑造
了“儿童本位”的社会共识，更将子女利益置于
首位，否定了单纯以父母权利为核心的争议解
决思路，着力消除离婚案件中因抚养权争夺对
子女身心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司法实践
中，这种兼顾法律刚性与人文温度的审理模
式，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提供了清晰指引，也
为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注入了司法正能量。

最终，法院基于实际照料现状、亲子情感联
结、子女教育成长等关键因素，判决两名子女均
随母亲生活。这一裁判结果并非简单的权利分
配，而是通过优先保障子女成长环境的稳定性，
实现了未成年人权利与家庭利益的动态平衡，
彰显了司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

（作者系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摘自法治日报）


